


 

三、会议的出席情况 

1、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6 名，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

188,363,397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8.8452%。其中： 

（1）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5 人，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

188,328,397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 58.8342%。 

（2）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 人，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5,000 股，占

公司股份总数的 0.0109％。 

2、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

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计 5 人，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

1,958,000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.6117％。其中： 

（1）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4 人，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,923,000 股，

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.6007%。 

（2）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，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5,000 股，

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.0109％。 

中小股东系指除担任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及单独或合计持有

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。 

3、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

束晓俊律师、夏旭东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。 

四、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

（一）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投票方式，对各项议案进行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

表决。 

（二）本次股东大会形成决议如下： 

1、审议通过《公司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88,363,397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%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

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其中，

中小股东投票结果：同意 1,958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100%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，弃权 0 

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%。 



 

2、审议通过《公司 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88,363,397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%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

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其中，

中小股东投票结果：同意 1,958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100%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，弃权 0 

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%。 

3、审议通过《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88,363,397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%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

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其中，

中小股东投票结果：同意 1,958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100%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，弃权 0 

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%。 

4、审议通过《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88,363,397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%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

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其中，

中小股东投票结果：同意 1,958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100%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，弃权 0 

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%。 

5、审议通过《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》及摘要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88,363,397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%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

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其中，

中小股东投票结果：同意 1,958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100%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，弃权 0 

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

 

数的 0%。 

6、审议通过《关于续聘 2018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88,363,397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%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

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其中，

中小股东投票结果：同意 1,958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100%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，弃权 0 

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%。 

7、审议通过《关于 2018 年度银行借款计划的议案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88,363,397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%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

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其中，

中小股东投票结果：同意 1,958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100%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，弃权 0 

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%。 

8、审议通过《关于 2018 年度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3,015,237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%；

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

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回避

185,348,160 股。其中，中小股东投票结果：同意 1,958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

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%，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

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9、审议通过《关于 2018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88,363,397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%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

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其中，

中小股东投票结果：同意 1,958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100%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，弃权 0 






